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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學院 100學年度 

第 2學期第 3次院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1年 4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4：30 

貳、地點：臺美好食品公司會議室 

參、主席：吳明昌院長                          記錄：李至芬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一、恭賀本校榮獲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總計 14所學校符合

申請條件並提出申請，共 6所學校獲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本次會議將討論 101年績效指標及經費分配。 

二、恭賀古源光校長當選中華民國農科園區產學協會第三屆理事長。 

三、本院慶賀集錦： 

（一）恭賀森林系李桃生系友榮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局長。 

（二）恭賀植醫系董上宏系友當選屏東縣植物保護公會理事長。 

（三）恭賀植醫系校友鄭雅文、呂淑芳、劉孟珣及黃文聖等人通過 100年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及四等考試（農業技術職系）。 

（四）恭賀動畜系校友李佳馨及劉雅醇通過 10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及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五）恭賀食品系碩一黃阡崧同學錄取本校 101 學年度逕修讀博士學位，

得編入本校 101 學年度食品科學系博士班一年級，另通過「古呂鳳嬌

女士獎學金」獎助。 

四、行政院國科會 101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研發處

將於 4月 30日召開說明會。本院以委請法規研修小組進行「農學院國

科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要點」之修訂，擬提於 4月 25日院務會議討論。

惠請轉知所屬有意申請之教師預作準備。 

五、第 9屆國家新創獎 6月 15日前受理報名，敬請鼓勵所屬踴躍參賽。 

六、西北農林大學邀請本校參加今年暑假交流活動，該校提供 8名師生（含

帶隊老師）當地之食宿及交通，機票自理。意者請於 5月 16日前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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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表送國事處彙辦。 

七、本院與美國農業部（位於費城）農業研究中心合作簽約書修正如【附

件 1】，請各位主管再參卓。 

八、農委會輔導處將於 4月 25日召集全台農學院院長，討論「如何增進學

生在學學習」、「如何促進畢業生從事農業相關工作」議題並商討相關

措施。因本校屬技職體系，較有機會獲得農委會計畫支持，惠請提供

相關構想。 

九、緯來電視台「太太好吃經」節目 3月中旬至本校取景拍攝的部分已於

3月 29日至 4月 17日播出。 

十、為籌辦 2013年於高雄舉辦「世界烈酒評酒大會」，本人與賴宜鈴老師、

李至芬小姐將於 5月 3日前往葡萄牙觀摩「2012世界烈酒評酒大會」

活動舉辦情形。 

十一、請各系所踴躍舉辦產學交流活動，本院本年度持續補助每系所 1場

研討會經費。補助原則：（一）補助每系所 1場研討會，每場最多 5萬

元。（二）以簽呈方式提出申請，並經系所主管同意。（三）本院教師

擔任演講者須佔演講者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四）活動時間須一天以

上。（五）研討會專刊及活動成果送院留存。 

十二、本院於 7年前製作宣傳影帶，其內容與現況已大不相同，本院將規

劃更新學院簡介影片。近期學校將更新校簡介宣傳影片，於拍攝本院

廠場中心時，學院擬順道拍攝相關介紹留存，俾便將來製作學院宣傳

影片。屆時請各單位協助。 

十三、即日起至 5月底止，會計室將會同出納組派員赴各經管單位實地輔

導各單位經營「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使用及解繳情形。（4月 5日

101屏科大會字第 1010209020號通知）   

十四、行政單位宣導事項： 

1.教務處： 

（1）103〜106學年度新課程（系科本位）修訂作業時程表【附件 2】將

上傳至教務處網站，請依據時程表檢核修訂課程。4 月份將舉辦 2 場

「修訂校定課程說明會」，請各院、系(所)主管及課程修訂委員務必與

會，隨時檢核目前課程執行狀況並對新課程(103〜106 學年度系科本

位課程)提供修訂建言。 

（2）重申學校對教學品質的管控，請各院系務必要求老師正常上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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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教務處接獲部分新進教師上課不正常之反應，例如請研究生上課，

業界協同教學課程僅安排業界教師上課而專任老師未到等情形。 

2. 教學資源中心： 

（1）教學卓越計畫第 6次助理工作會報--為提升教學助理管考與執行成

效，將於 4月 16日開放教學助理評量填寫，敬請系辦轉通知聘有教學

助理之教師上網填寫。 

（2）「101學年度補助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計畫」農學院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分配員額 12人，分配總鐘點數 216。 

3. 總務處：各系所、單位公共區域修繕支出依例由總務處支付，如遇有

模糊地帶須修繕，過去是總務處出 1/3、各系出 2/3，但今年總務處單

位預算縮減，恐不能再採此法，請各系所單位自行支應，若缺乏經費，

再由總務處協助配合。 

4.會計室： 

（1）尚有許多計畫或預算內經費聘請之工讀生未經簽准，另有目前還在

補申請 1月份工讀金情事，請各位主管週知所屬請依學校規定辦理。 

（2）前回國科會與審計部蒞校查帳，發現具學生身分的兼任助理，出差

日與上課日衝突並請領差旅費，另有教師出差未調課等情況，請各位

主管再加以宣導請所屬教師注意此事。 

（3）勿以人頭申報出差，此作為將涉及偽造文書跟貪瀆，不可小覷。且

在資訊發達的今天，許多資訊都極易查詢，請週知所屬教師要戒慎恐

懼，不能做的事情絕對不能輕易冒險。 

 5.人事室：他校曾有案例即統計老師一整年出差日，上課時間有不到一

個月之情形，遭學生向監察院檢舉，本校亦應注意避免發生此類情事。 

十五、其他農學院執行各項工作之管控及執行成果如【附件 3】，如有錯漏，

請知會院辦更正。 

1.本院 99學年度及 100學年度之教材上網率均超過 60％，感謝各系所

的努力，也請再接再厲。 

2.重申為有效控管資本支出計畫執行率，各系所 4月 15日前應完成 80%

請購率及 30%達成率，並於 8月 31日前達成 100%請購率，未達成者，

經費由學院收回統籌運用。 

陸、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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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本院各系所 101年度中、

西文圖書經費分配追認

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准予備查。 

 

照案執行 

提案二 

生資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命題費擬請學院支援

案，請  討論。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費用礙難

由學院經費支援。 

 

照案執行 

提案三 

推薦金士傑先生為本校名

譽博士學位候選人案，請  

討論。 

 

為求名譽博士學位授予之慎重，依

程序審慎處理。 

 
業將本案決議回覆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柒、上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 

序號 建議人 事  項 處理情形 備 註 

1 古明萱主任 總務處只負責大工程，

各系所廁所、路燈、電燈、

水管..等故障維修，均認為

小工程，由系經費支付。能

否請總務處訂定區別大小

工程之標準，各系所教學維

持費已相當吃緊，並逐年減

少中，建議有些故障情形嚴

重者由總務處協助修繕。 

已向總務處反應，並知

會農園系。 

 

2 古明萱主任 

翁韶蓮主任 

海青班、僑訓班之計

畫、報告等均由系上處理，

但提供系之經費不成比例。 

3月 20日僑訓班開訓典

禮與國事處討論。進修

部已公布經費分配比

例。 

 

3 張秀鑾主任 國事處招收印尼姊妹校

學生分配 5名至本系，相關

經費由教務處補助。經核算

補助每位學生每學年約

1,161元，惟與熱農系共同

指導外籍生之補助（每位約

10,000元）有甚大差距。 

已向國事處反應。  

4 古明萱主任 能否以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經費支付海青班學生工

讀金？ 

經詢問課指組及國事

處，海青班學生為外籍

生，須先辦理工作證才

能申請工讀，學期成績

單為辦理工作證之其中

要件，因此外籍生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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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結束後才能辦

理。工讀金之計算方式

及規定與本國學生相

同，103元/小時。 

捌、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標語（Slogan）徵選比賽」初選案【附件

4】，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強化本校師生、畢業校友及社會大眾對本院的認同，本院舉辦「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標語（Slogan） 徵選活動」，徵求具創意性、

獨特性、短捷有力、琅琅上口之本院代表性標語。  

二、活動徵選自 3月 30日至 4月 20日共收 59件作品，初選會議擇定

30件作品進入複選，另採本院師生票選及專家評審二部分進行複選。 
 

決議：請各位委員於選票上勾選優良作品後送回院辦統計進入複選作品。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由：101年度「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績效指標及經費分配案【附件 5】，

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業獲教育部審核通過 101年度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共計補

助經費 5,000萬元。本計畫案為 4年期延續計畫，教育部將依年末

考評訪視結果決定後一年度經費之補助額度，故各執行單位須確實

依績效指標達成應有成效。 

二、本院於 4月 12日召開「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研商會議，研議

執行 101年度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之實習場廠事宜，擬規劃 3個

實習場廠執行子計畫 1.6強化或新增校內實習場廠設施提升考照場

所認證等級，決議由畜牧場撰寫 2本教材、木材加工廠撰寫 3本教

材、食品加工廠撰寫 1本教材及水產養殖場撰寫 1本教材。 

三、檢附學校子計畫分年績效指標及目標值彙整表、經費明細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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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於填寫系所 101年度「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績效指標後送回院

辦統計學院績效指標。 

二、另國事處補助本院教師赴國外企業洽談合作機票費 6人次（30萬元），

其中植醫系與越南廠商洽談合作補助 2人次（10萬元），生技系與美國

廠商洽談合作補助 2人次（10萬元），餘 2人次（10萬元）補助其他

系所洽談國際合作之用。 

三、規劃開設跨院系「永續農業與國際化學程」；原則以現有課程為主，

儘量減少新開課程，並配合安排學生至國外參訪或實習以符合國際化。 

 

玖、本次會議建議續辦事項 
序號 建議人 事  項 處理情形 備 註 

1 陳滄海主任 

藍浩繁主任 

學校訂定資本門請購率

及達成率應有一些彈性。例

如植醫系資本門經費規劃

購買教學用「單槍投影

機」，但目前設備須至 9月

才達報廢年限，因此上半年

請購率會有偏低情形。 

學校管制相機、影印

機、咖啡機等設備採購也應

有一些彈性。例如木設系因

設計教學之需要，須購買

「相機」及「實物投影機」，

經簽核，不同意購買相機，

也遲遲未核定是否同意購

買實物投影機。 

應重視教學設備，將於

適當場合與會計室溝

通資本門請購及請購

率事宜。 

 

2 陳滄海主任 國事處分配 2位印尼學

生至本系，有關該生論文口

試費及論文指導費應由何

處支出？ 

非學系固定業務不應由

系經費支出。再與相關

單位協商本案外籍學生

論文口試費事宜。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散會（18：00） 


